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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教育傳播與科技碩士班 

一、本所歷史與發展特色 

「教育傳播科技研究所碩士班」源於民國 89年 8月 1日奉准成立，且為國內首創之

「教育傳播與科技研究所」。民國 101 年 8 月，配合學校政策，「課程與教學」及「教育

傳播與科技」兩個研究所合併為「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日間碩士班別包括「課

程與教學碩士班」，以及「教育傳播與科技碩士班」。 

本碩士班係由原來的教育傳播與科技研究所碩士班轉型，為連結性的學門，整合教

育、傳播與科技三領域。以專業、實作取向，培養具科技與人文理念，並嫻熟資訊與傳播

技能的人才。畢業生能從事教育訓練、數位內容研發、資訊工程師、多媒體企製與編輯、

以及中小學資訊教師、系統師等工作。就職場域包括公民營機構、工商企業界、中小學、

平面及電子媒體、學術研究單位等。 

二、教育目標 

1. 奠定基礎學科能力 

2. 重視教學設計能力 

3. 強化資訊傳播科技知能 

4. 熟悉研究工具與研究方法 

三、核心能力 

1. 具備當代教育傳播與科技理論之專業知識 

2. 能解讀新媒體意涵與了解媒體匯流之專業知識 

3. 具備資訊應用、程式設計、多媒體影音製作之能力 

4. 具備教學設計能力、執行設計與製作各類型教材所需之技術 

5. 具備教育訓練之專案規劃、設計、發展、運用及評鑑之能力 

6. 能與他人協力合作，具備團隊成員溝通協調並完成任務之能力 

7. 能整合相關知識、資料，尋找資源，以分析組織、方案之優勢，並以創意的方法解決

學習或組織績效問題 

8. 具備學術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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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關聯表 

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 

奠定基礎學
科能力 

重視教學設
計能力 

強化資訊傳
播科技知能 

熟悉研究工
具與研究方
法 

具備當代教育傳播與科技理
論之專業知識 

☆ ☆  ☆ 

能解讀新媒體意涵與了解媒
體匯流之專業知識 

☆ ☆   

具備資訊應用、程式設計、多
媒體影音製作之能力 

☆  ☆  

具備教學設計能力、執行設
計與製作各類型教材所需之
技術 

☆ ☆ ☆  

具備教育訓練之專案規劃、
設計、發展、運用及評鑑之能
力 

 ☆ ☆  

能與他人協力合作，具備團
隊成員溝通協調並完成任務
之能力 

  ☆ ☆ 

能整合相關知識、資料，尋找
資源，以分析組織、方案之優
勢，並以創意的方法解決學
習或組織績效問題 

 ☆  ☆ 

具備學術研究能力 ☆   ☆ 

五、課程、職涯及升學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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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課程結構與修課要求 

本碩士班學生須修畢 32 學分(含論文 0學分)並通過論文口試始能畢業。其中

必修課程 11 學分(論文 0學分)，選修課程 21 學分，專門選修課程中 6學分可開放

為跨日夜間、所際及校際選課。 

專門必修課程：11 學分(論文 0學分) 

專門選修課程：21 學分 

畢業學分：32 學分(含論文 0學分) 

專門選修課程中 6學分開放為跨日夜間、所際及校際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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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畢業要求 

1. 需通過論文計畫與學位考試，相關規定請參照本所論文計畫與學位考試作業要點辦

理。 

2. 研究生於畢業前，須於專業學術刊物或有論文審查之學術研討會與指導教授共同發

表小論文至少 1 篇，但同一篇文章僅限一位研究生提出申請。已發表論文至少需於

辦理論文口試該學期繳交相關足資證明之文件，填具畢業需求審查申請表，經所務

會議審查通過後，始得認為符合畢業要求。 

3. 通過本所英文能力測驗（或入學後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以上、多益測驗 750分以上、

托福電腦形式 197以上）。 

4. 繳交修正完成之論文書冊及電子檔，冊數依校方規定。 

5. 完成學習手冊。 

八、教學科目 


